
【
本
刊
訊
】
推
動
募
兵
政
策
，

高
雄
巿
榮
服
處
與
陸
軍
步
兵
訓
練

指
揮
部
合
作
，
在
金
湯
營
區
為
官

兵
開
辦
二
專
、
二
技
及
研
究
所
教

學
點
，
由
和
春
技
術
學
院
輔
導
官

兵
完
成
大
專
以
上
學
業
，
並
提
供

與
職
務
有
關
的
證
照
訓
練
，
成
為

協
助
屆
退
官
兵
就
學
及
就
業
的
一

項
創
舉
。

「
金
湯
營
區
教
學
點
」
由
高
雄

巿
榮
服
處
長
陳
國
屏
、
陸
軍
步
兵

訓
練
指
揮
部
指
揮
官
郭
力
升
少
將

與
和
春
技
術
學
院
董
事
長

羅
傳
進
共
同
剪
綵
揭
牌
，

結
合
官
方
、
學
界
及
部
隊

三
方
合
作
，
由
和
春
技
術

學
院
配
合
在
營
官
兵
安
排

相
關
學
程
，
輔
導
完
成
大

專
以
上
的
學
業
，
並
提
供

與
職
務
有
關
的
證
照
訓
練
。

未
來
，
和
春
技
術
學
院

將
量
身
設
計
各
項
學
程
，

於
營
區
公
餘
時
間
適
時
適

地
授
課
。
部
隊
成
員
可
透

過
此
一
學
習
管
道
，
修
讀

進
修
課
程
與
研
究
所
實
務

導
向
課
程
，
結
業
後
可
獲

得
學
分
證
明
書
，
為
在
營

的
屆
退
官
兵
提
供
便
利
的

就
學
管
道
。

【
本
刊
訊
】
董
翔
龍
主
委
日
前
在
立
法

院
外
交
及
國
防
委
員
會
作
業
務
報
告
時
指

出
，
因
應
我
國
高
齡
少
子
化
趨
勢
，
配
合

政
府
長
期
照
顧
政
策
，
輔
導
會
將
積
極
規

劃
長
照
服
務
，
持
續
釋
出
資
源
與
民
共
享
。

董
主
委
表
示
，
為
配
合
長
照
法
的
即
將

施
行
，
建
構
長
期
照
護
服
務
網
絡
。
臺
北
榮

總
員
山
及
玉
里
分
院
、
高
雄
榮
總
臺
南
分

院
規
劃
在
今
年
完
成
公
務
病
床
轉
型
護
理

之
家
三
百
四
十
床
。
預
計
至
民
國
一○

七

年
各
榮
總
分
院
完
成
公
務
病
床
轉
型
為
護

理
之
家
共
兩
千
五
百
八
十
七
床
。

董
主
委
指
出
，
依
據
長
照
法
規
定
，
目

前
各
榮
家
正
積
極
整
備
軟
、
硬
體
，
以
提

供
榮
民
眷
的
長
照
服
務
，
目
前
各
級
榮
院

的
醫
事
人
員
有
八
百
二
十
五
人
已
完
成
長

照
人
員
的
培
訓
，
並
全
部
取
得
證
照
。

且
為
擴
大
資
源
共
享
，
新
竹
、
白
河
、

佳
里
、
高
雄
、
屏
東
及
馬
蘭
等
榮
家
與
地

方
政
府
簽
訂
資
源
共
享
協
議
，
接
受
委
託

安
置
床
位
。
未
來
馬
蘭
榮
家
及
屏
東
榮
家

將
各
規
劃
兩
百
床
及
一
百
床
，
以
劃
設
專

區
及
委
外
經
營
方
式
，
協
助
地
方
政
府
安

置
照
顧
中
低
收
入
戶
及
身
心
障
礙
民
眾
。

各地榮服處

基隆市榮服處
★基隆市中正區中正

路 115 號

☆ TEL:02-24624881

臺北市榮服處
★臺北市松山區

光復北路 1號

☆ TEL:02-27699098

新北市榮服處
★新北市板橋區

實踐路 5號

☆ TEL:02-29530844

宜蘭縣榮服處
★宜蘭市校舍路

200 號

☆ TEL:03-9380233

桃園市榮服處
★中壢區中山東路

二段 375 號

☆ TEL:03-4375863 ～

4375868

新竹榮服處
★新竹市東區

建功二路 61 號

☆ TEL:03-5750666

苗栗縣榮服處
★苗栗市中正路 1270

號

☆ TEL:037-320317

臺中市榮服處
★臺中市建德街

181 號

☆ TEL:04-22824983

彰化縣榮服處
★彰化市卦山里

卦山路 21 號

☆ TEL:04-7253108

南投縣榮服處
★南投市民族路

505 號

☆ TEL:049-2222034

雲林縣榮服處
★斗六市榮譽路

128 號

☆ TEL:05-5322742

嘉義榮服處
★嘉義市東區

公園街 67 號

☆ TEL:05-2777245

臺南市榮服處
★臺南市東區

育樂街 88 號

☆ TEL:06-2741981

高雄市榮服處
★高雄市前金區

自強二路 52 號

☆ TEL:07-2729533

屏東縣榮服處
★屏東市建國路

300 之 1 號

☆ TEL:08-7522717-8

花蓮縣榮服處
★花蓮市菁華街

6之 1號

☆ TEL:03-8362696

臺東縣榮服處
★臺東市青島街

55 號

☆ TEL:089-220722

澎湖縣榮服處
★澎湖縣馬公市

經國路 111 號

☆ TEL:06-9212112-4

金門縣榮服處
★金門縣金湖鎮新市

里自強路 2之 1號

☆ TEL:082-332062

慶祝國慶 效法先烈革命精神

配合募兵政策 輔導會規劃多項配套作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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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點新聞

【
本
刊
訊
】
馬
總
統
推
著
腦
麻
少
女
李
慈

耘
的
輪
椅
時
問
她
：
「
我
推
的
和
爸
爸
推
的

有
沒
有
不
一
樣
？
」
李
慈
耘
無
法
言
語
，
但

笑
容
燦
爛
。

今
年
三
月
，
雲
林
縣
退
伍
軍
人
李
孟
晉
推

著
腦
麻
的
大
女
兒
李
慈
耘
一
起
跑
馬
拉
松
，

被
網
友
曝
光
後
，
照
片
感
動
萬
千
網
友
，
也

感
動
了
同
為
跑
步
愛
好
者
的
馬
總
統
。

馬
總
統
日
前
於
訪
視
雲
林
榮
家
時
，
透
過

安
排
與
這
對
父
女
在
斗
南
國
小
見
面
，
總
統

親
自
推
著
李
慈
耘
的
輪
椅
，
與
李
孟
晉
話
家

常
。總

統
府
於
上
個
月
透
過
輔
導
會
雲
林
榮
服

處
聯
繫
到
李
孟
晉
，
在
斗
南
國
小
校
園
碰
面

之
前
，
李
孟
晉
特
別
告
訴
女
兒
：
「
總
統
要

來
！
」

馬
總
統
說
：
「
因
為
很
感
動
，
所
以
來
看
他

們
。
」
他
和
李
孟
晉
推
著
李
慈
耘
邊
走
邊
聊
，

總
統
說
：
「
你
們
父
女
共
同
塑
造
了
令
人
感

動
的
畫
面
。
」
他
跑
過
馬
拉
松
，
也
做
了
爸

爸
，
知
道
李
先
生
做
到
這
樣
非
常
不
容
易
。

四
十
二
歲
的
李
孟
晉
是
鐵
工
廠
的
工
人
，

也
是
單
親
爸
爸
。
去
年
六
月
，
他
想
給
女
兒

不
一
樣
的
生
活
，
開
始
推
著
罹
患
腦
性
麻
痺
、

不
能
說
話
、
不
能
走
路
的
大
女
兒
李
慈
耘
，

從
五
公
里
開
始
跑
起
，
多
次
參
加
馬
拉
松
，

每
個
月
至
少
跑
一
次
，
父
女
的
身
影
被
跑
友

拍
下
，
貼
上
網
路
，
引
起
瘋
狂
轉
傳
按
讚
，

也
為
他
如
鋼
鐵
般
的
精
神
打
氣
。

李
孟
晉
說
，
三
個
女
兒
的
笑
容
是
他
的
一

切
，
他
不
是
專
業
的
跑
者
，
是
因
為
女
兒
愛

參
加
路
跑
，
他
才
開
始
跑
，
而
女
兒
開
心
的

表
情
和
平
常
很
不
一
樣
。
路
跑
有
很
多
人
參

觀
、
環
境
又
不
錯
，
女
兒
在
途
中
得
到
很
多

鼓
勵
，
對
她
是
最
好
的
運
動
，
所
以
他
每
次

都
真
的
跑
，
不
是
慢
慢
推
著
走
，
印
象
最
深

刻
的
是
參
加
四
湖
鄉
那
一
場
，
冒
著
颱
風
大

雨
跑
完
。

李
孟
晉
未
來
的
目
標
是
與
女
兒
一
起
參
加

鐵
人
三
項
，
目
前
他
還
在
找
一
輛
適
合
女
兒

乘
坐
的
腳
踏
車
。

在
得
知
父
女
倆
的
目
標
後
，
馬
總
統
說
，

很
多
夢
想
都
是
一
步
步
實
現
的
，
開
始
提
出

時
就
像
天
方
夜
譚
，
過
一
陣
子
才
發
現
沒
那

麼
遠
，
過
程
本
身
就
是
成
功
。

愛
心
伴
女
長
跑 

馬
總
統
親
往
鼓
勵

金湯營區為官兵開辦二專、二技及研究所教學點，為協助屆
退官兵就學就業的一項創舉。�（圖片提供／高雄市榮服處）

馬總統 (後右 ) 推著李慈耘時詢問：「我推的和爸爸推的有
沒有不一樣？」雖然李慈耘無法言語，但笑得很燦爛。�
� （圖片提供／本刊資料室）

輔導會醫療資源與民共享

榮
服
處
續
頒
抗
戰
勝
利
紀
念
章

今
年
十
月
十
日
是
中
華
民
國
一
百
零
四
歲
生
日
，

也
是
辛
亥
革
命
一
百
零
四
週
年
，
海
內
外
紛
紛
舉
辦

各
種
慶
祝
雙
十
活
動
，
大
家
共
同
分
享
國
家
生
日
的

喜
悅
。
面
對
國
家
最
為
重
要
的
節
慶
，
朝
野
與
全
體

國
人
在
歡
欣
之
餘
，
尤
應
飲
水
思
源
，
向
肇
建
民
國

的
國
父
及
革
命
先
賢
先
烈
們
表
達
至
高
的
崇
敬
之
意
，

同
時
攜
手
同
心
、
踵
武
前
賢
，
發
揚
辛
亥
革
命
建
國

精
神
，
讓
中
華
民
國
日
益
精
實
壯
大
，
繼
續
在
國
際

間
發
光
發
熱
，
成
為
華
人
世
界
的
民
主
典
範
。

回
顧
歷
史
，
滿
清
末
年
，
清
廷
腐
敗
，
列
強
意
欲

瓜
分
中
國
，
國
父
孫
中
山
先
生
上
書
救
亡
圖
存
未
果
，

不
忍
生
靈
塗
炭
，
國
家
淪
為
「
次
殖
民
地
」
，
乃
毅

然
領
導
革
命
；
雖
經
十
次
壯
烈
起
義
失
敗
，
卻
不
計

個
人
得
失
安
危
、
前
仆
後
繼
，
終
在
西
元
一
九
一
一

（
辛
亥
）
年
十
月
十
日
「
武
昌
之
役
」
，
一
舉
推
翻

滿
清
，
結
束
中
國
二
千
多
年
的
帝
王
封
建
制
度
，
建

立
亞
洲
第
一
個
民
主
共
和
國
－
中
華
民
國
。
嗣
後
國

家
面
臨
諸
多
政
治
紛
擾
糾
葛
，
內
憂
外
患
接
踵
而
至
，

以
致
中
華
民
國
過
去
在
大
陸
，
未
及
實
現
國
父
民
有
、

民
治
、
民
享
的
建
國
理
想
。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中
央
政

府
播
遷
來
臺
，
政
府
及
軍
民
勵
精
圖
治
，
國
父
民
主

憲
政
的
宏
偉
目
標
方
能
逐
步
落
實
。

今
天
中
華
民
國
在
臺
灣
，
致
力
推
動
民
主
政
治
、

促
進
經
濟
發
展
、
強
化
國
防
安
全
等
方
面
，
確
實
都

有
具
體
成
效
，
普
受
國
際
社
會
肯
定
。
即
以
最
為
國

人
關
注
的
民
主
選
舉
為
例
，
以
前
競
選
各
方
動
輒
聚

眾
抗
議
、
激
烈
衝
突
，
近
幾
年
已
大
為
減
少
；
無
論

是
中
央
或
地
方
選
舉
，
各
政
黨
及
候
選
人
均
能
展
現

君
子
風
度
，
坦
然
接
受
選
民
最
後
的
抉
擇
。
如
此
的

民
主
政
治
成
就
，
殊
值
國
人
珍
惜
並
引
以
為
榮
。

緬
懷
辛
亥
革
命
，
吾
人
應
效
法
先
賢
先
烈
面
臨
生

死
存
亡
關
頭
時
，
能
明
辨
大
是
大
非
、
大
仁
大
義
，

抱
持
「
我
死
則
國
生
」
的
氣
度
襟
懷
。
由
於
革
命
先

賢
先
烈
，
人
人
懷
抱
這
種
救
同
胞
、
救
民
族
、
救
國

家
的
崇
高
志
節
，
黃
花
崗
之
役
的
林
覺
民
烈
士
，
才

能
將
他
對
妻
子
家
庭
個
人
的
「
小
愛
」
，
昇
華
為
對

國
家
民
族
的
「
大
愛
」
，
在
其
《
與
妻
訣
別
書
》
中

充
分
展
現
。

易
言
之
，
中
華
民
國
肇
建
後
，
國
家
所
以
能
夠
突

破
重
重
險
阻
橫
逆
、
轉
危
為
安
，
甚
至
在
風
雨
飄
搖

的
動
盪
時
代
，
還
能
為
舉
世
所
稱
羡
；
究
其
最
主
要

原
因
，
正
是
奠
基
於
此
一
歷
久
彌
新
的
辛
亥
革
命
建

國
精
神
。
尤
其
從
辛
亥
革
命
開
國
、
北
伐
統
一
、
對

日
抗
戰
、
剿
共
戡
亂
，
到
保
衛
臺
灣
，
我
們
革
命
先

賢
先
烈
、
國
軍
官
兵
及
榮
民
袍
澤
，
皆
因
薪
火
相
傳
，

展
現
這
種
辛
亥
革
命
的
大
無
畏
愛
國
精
神
，
故
能
臨

陣
當
先
、
奮
戰
不
懈
，
成
為
中
華
民
國
永
續
生
存
與

發
展
的
中
流
砥
柱
。

一
百
零
四
年
前
國
父
領
導
的
辛
亥
革
命
地
點
雖
不

在
臺
灣
，
但
其
畢
生
追
求
的
民
族
尊
嚴
、
民
權
保
障

及
民
生
樂
利
的
三
民
主
義
理
想
，
如
今
大
部
分
已
在

臺
灣
獲
得
具
體
實
踐
。
撫
今
追
昔
，
未
來
如
何
繼
志

承
烈
，
將
辛
亥
革
命
建
國
精
神
發
揚
光
大
，
使
中
華

民
國
在
國
際
社
會
，
成
為
一
個
更
受
人
尊
敬
、
更
令

人
感
動
的
國
家
，
誠
乃
政
府
與
全
民
責
無
旁
貸
之
責

任
。

【
本
刊
訊
】
配
合
「
推
動
募
兵
制
暫
行
條
例
」
，
輔
導
會
已

針
對
「
組
織
架
構
」
、
「
安
置
規
劃
」
及
「
職
訓
能
量
」
三

方
面
，
進
行
通
盤
檢
討
，
除
將
新
增
「
就
業
資
源
規
劃
科
」

及
評
估
增
設
「
南
部
職
訓
中
心
」
外
，
也
將
研
議
投
資
事
業

多
角
化
經
營
。

董
翔
龍
主
委
日
前
在
立
法
院
外
交
及
國
防
委
員
會
進
行
業
務

報
告
時
，
朝
野
立
委
對
於
立
法
院
甫
三
讀
通
過
的
「
推
動
募

兵
制
暫
行
條
例
」
均
表
高
度
關
切
。

董
主
委
答
詢
指
出
，
考
量
退
除
役
官
兵
未
來
朝
向
青
壯
化
的

結
構
性
轉
變
，
同
時
為
提
供
志
願
服
役
未
滿
十
年
的
退
除
役

官
、
士
、
兵
的
輔
導
照
顧
，
輔
導
會
將
採
取
分
類
分
級
的
方

式
，
提
供
退
除
役
官
兵
全
面
性
的
服
務
，
規
劃
配
套
作
為
如

下─

一
、	

在
組
織
架
構
方
面
：
修
正
處
務
規
程
，
陳
報
行
政
院

審
核
，
於
就
學
就
業
處
新
增
「
就
業
資
源
規
劃
科
」
，
研
析

退
除
役
官
兵
就
業
市
場
，
整
合
資
源
運
用
及
拓
展
就
業
通
路
。

奉
行
政
院
核
定
後
，
將
在
最
短
時
間
內
組
成
。

二
、	

在
安
置
規
劃
方
面
：
依
據
暫
行
條
例
，
刻
正
配
合
國

防
部
研
訂
國
軍
勞
務
採
購
相
關
辦
法
，
研
議
投
資
事
業
採
多

角
化
經
營
（
例
如
客
運
公
司
增
加
車
輛
維
修
的
營
運
）
，
擴

大
營
業
項
目
，
以
擴
增
安
置
效
能
。

三
、	

在
職
訓
能
量
方
面
：
目
前
已
委
託
國
立
中
山
大
學
辦

理
設
立
「
南
部
職
訓
中
心
」
的
可
行
性
研
究
，
預
定
在
十
一

月
底
前
完
成
報
告
，
如
評
估
確
有
需
求
，
將
自
明
年
起
推
動

建
案
，
希
望
藉
此
滿
足
南
部
退
除
役
官
兵
的
職
訓
需
求
。

此
外
，
為
建
構
國
軍
官
兵
良
好
的
退
後
出
路
，
強
化
募
兵
誘

因
，
輔
導
會
也
訂
頒
「
推
動
產
訓
合
作
訓
練
實
施
計
畫
」
，

由
輔
導
會
及
各
縣
市
榮
服
處
與
相
關
企
業
洽
談
產
訓
合
作
，

擴
大
就
業
管
道
；
同
時
也
開
拓
多
元
就
學
，
增
進
學
後
就
業

的
知
能
，
強
化
就
業
競
爭
力
；
並
積
極
爭
取
參
與
農
委
會
「
農

民
學
院
」
所
開
辦
的
農
糧
、
畜
產
、
休
閒
及
水
產
養
殖
四
大

類
班
次
，
提
供
從
農
發
展
的
管
道
等
多
項
配
套
作
為
，
為
退

除
役
官
兵
提
供
退
後
多
元
發
展
的
就
業
管
道
。

董
主
委
表
示
，
輔
導
會
與
國
防
部
、
海
巡
署
、
勞
動
部
、
農

委
會
等
機
關
跨
部
會
合
作
，
透
過
互
相
拜
會
及
定
期
召
開
「
募

兵
制
退
輔
聯
繫
平
臺
會
議
」
十
二
次
、
「
募
兵
輔
導
整
合
服

務
工
作
圈
會
議
」
兩
次
，
結
合
各
部
會
及
地
方
政
府
就
業
資

源
，
提
供
屆
退
及
退
伍
官
士
兵
就
業
轉
換
、
職
能
培
訓
、
就

業
媒
合
等
機
制
，
共
同
拓
展
國
軍
官
兵
的
退
後
出
路
。

人
事
快
訊

【
本
刊
訊
】
輔
導
會
發
布
新
人

事
命
令
：

楊
長
政
：
接
任
臺
中
市
榮
服
處

處
長
；
曾
任
輔
導
會
簡
任
視
察
、

屏
東
縣
榮
服
處
處
長
。

楊
建
和
：
接
任
臺
東
縣
榮
服
處

處
長
；
曾
任
臺
東
縣
榮
服
處
總
幹

事
及
副
處
長
、
臺
中
市
榮
服
處
處

長
。黃

昆
宗
：
接
任
屏
東
縣
榮
服
處

處
長
；
曾
任
輔
導
會
退
除
給
付
處

簡
任
視
察
、
臺
東
縣
榮
服
處
處
長
。

推動募兵制 金湯營區首設教學點

【
本
刊
訊
】
慶
祝
抗
戰
勝
利
七
十
週
年
，
輔

導
會
所
屬
各
榮
服
處
持
續
代
表
政
府
頒
贈
抗
戰

勝
利
紀
念
章
給
抗
戰
先
進
，
表
彰
他
們
昔
日
保

衛
國
家
民
族
的
犧
牲
奉
獻
。

宜
蘭
榮
服
處
毛
惠
民
處
長
代
表
輔
導
會
董
主

委
，
前
往
梨
山
地
區
關
懷
山
區
榮
民
眷
，
並
轉

頒
抗
戰
勝
利
紀
念
章
給
抗
戰
英
雄
朱
日
新
等

人
，
並
致
贈
秋
節
慰
問
金
及
物
資
。

桃
園
市
榮
服
處
日
前
擴
大
辦
理
「
抗
戰
勝
利

七
十
週
年
紀
念
章
」
頒
贈
活
動
，
邀
請
七
十
位

抗
戰
前
輩
與
會
，
多
位
老
兵
對
政
府
肯
定
他
們

在
抗
戰
中
的
歷
史
定
位
表
示
感
謝
。

林
火
土
處
長
表
示
，
桃
園
市
榮
服
處
代
老
兵

申
請
抗
戰
勝
利
紀
念
章
的
有
一
千
零
七
十
二

人
，
目
前
國
防
部
已
審
製
三
百
一
十
三
枚
，
該

處
已
配
合
節
日
慶
典
，
公
開
頒
贈
一
百
五
十
枚
，

另
對
行
動
不
便
者
採
取
親
送
到
府
方
式
頒
給
。

新
竹
榮
服
處
日
前
辦
理
「
慶
祝
抗
戰
勝
利
暨

台
灣
光
復
七
十
週
年
頒
發
紀
念
章
典
禮
」
，
處

長
李
少
民
為
參
戰
英
雄
一
一
佩
掛
紀
念
章
。

花
蓮
榮
服
處
日
前
邀
請
抗
戰
榮
民
前
輩
唐
振

洪
等
十
七
人
，
參
加
「
抗
戰
勝
利
紀
念
章
」
頒

贈
儀
式
，
分
別
由
處
長
李
元
威
及
花
蓮
縣
後
指

部
指
揮
官
鄭
吉
良
代
表
頒
贈
。

宜
蘭
、
桃
園

新
竹
、
花
蓮


